2022年浙江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高职组“光伏电子工程的设计与实施”赛项竞赛须知
一、参赛队须知

1．参赛队名称：统一使用院校名称作为参赛队名称。
2．参赛队组成：每支参赛队由3名2022年在籍高职学生组成，性别和年级不限，包含队长1名。每个参赛队可配指导教师1～2名，领队1名。

3．参赛选手在报名确认后，原则上不再更换。如在筹备过程中，选手因故不能参赛，所在院校应向大赛组委会申请调换，经大赛组委会同意后方可调换；竞赛开始后，参赛队不得更换参赛选手。

4. 组委会统一安排各参赛队在比赛前一天，通过云平台熟悉赛点设备操作及要求；参赛队按照大赛赛程安排，凭有效身份证件参加比赛及相关活动。

5．参赛队员统一着装，须符合安全生产及竞赛要求，自觉遵守赛场纪律，服从裁判、听从指挥、文明竞赛。

6．比赛设备、比赛场所、操作工具和耗材、系统软件，由各参赛院校负责落实。

二、指导教师、领队须知

1.指导教师、领队应按大赛组委会要求准时参加赛前会议（腾讯会议），并传达会议精神。

2.指导教师、领队遵守并执行大赛组委会的各项规定和安排。

3.指导教师负责本参赛队的参赛组织和相关联络；领队全面负责本赛区赛前、赛中、赛后的各项工作。
5.在比赛期间要严格遵守比赛规则；指导教师、领队不得进入赛场。

6.团结、友爱、互助协作，树立良好的赛风，确保大赛顺利进行。

7.如对竞赛成绩有建议和意见，由领队以书面形式向大赛仲裁委员会反映。

三、工作人员需知
1.为保障赛项顺利执行，各参赛院校须配1名纪检监察员、2名志愿者和技术保障组。

2.纪检监察员全程参与比赛过程，主要负责赛项实施过程中的监督与督查工作，并及时上报竞赛场所内的实时状态，并对所检查工作和上报各类事件的真实性负责。负责竞赛场所的纪律，负责各工位环境检查、选手检录、任务书打印、竞赛提交成果、竞赛突发事件等真实性。
3.志愿者协助纪检监察员工作，协助完成环境检查、选手检录、录屏文件提交、任务书打印等工作。

4.保障组负责解决竞赛过程中出现的设备、网络、电力等突发事件负责竞赛设备、网络的正常运行。
5.如因纪检监察员、志愿者和技术保障组未及时响应组委会各项工作要求或裁判指令，造成的竞赛成绩影响和后果，由个院校自行承担。
四、竞赛选手须知

1．参赛选手应严格遵守赛场规章、操作规程和工艺准则，保证人身及设备安全，接受裁判员的监督和警示，文明竞赛。

2．参赛选手凭有效证件入场，在赛场内操作期间要始终佩带参赛证以备检查，所穿服装不得带有标志其所在学校的文字和图形，并穿自备的电工绝缘鞋。

3.比赛期间不准携带任何通讯工具、移动存储器、照相器材等与竞赛无关的用品，否则取消该队参赛资格。
4.入场后，开赛信号发出前不能启用设备；竞赛过程中，各竞赛队自行确定分工、工作程序和时间安排，在赛位上完成竞赛项目，严禁作弊行为。

5．在比赛期间，选手连续工作，食品、饮水等选手可自带。选手休息、饮食、如厕时间均计算在比赛时间内。

6．凡在竞赛期间提前结束比赛的选手，不得在竞赛过程中再次返回赛场；竞赛过程中，参赛选手不得离开工位；
7．参赛选手提前结束比赛，应向裁判员举手示意，由裁判员记录比赛终止时间，不得再次进行比赛。比赛结束后参赛选手不能进行任何与竞赛相关的操作。

五、竞赛管理须知

1.赛项设裁判组，裁判长1名，竞赛裁判若干名，每个竞赛裁判要秉公裁判，监督检查参赛队安全有序竞赛。如遇疑问或争议，须请示裁判长裁决，裁判长的决定为竞赛事项最终裁定。

2.参赛队进入各赛区赛场，裁判通过腾讯会议与赛场志愿者按规定审查允许带入赛场的资料和物品，经审查后如发现不允许带入赛场的物品，由各赛区集中统一管理；在发放任务书之前，参赛队不得进入赛区赛场工位。

4.各赛区赛场各工位上放置明显的工位号；参赛学生服装前后粘贴工位号标识签；竞赛过程中，参赛队员不得离开各自工位。
六、赛场纪律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参赛队，经裁判组裁定后中止其竞赛：
1．不服从裁判、扰乱赛场秩序、干扰其他参赛队比赛情况，裁判组应提出警告。情节特别严重，造成竞赛中止的，由裁判长裁定后，中止比赛，取消比赛资格和竞赛成绩。并提交竞赛组委会追究其相关责任。
2．竞赛过程中，由于选手技能不熟练或疏忽大意造成计算机、设备等严重损坏，由裁判组裁定其中止比赛，保留竞赛资格，累计其有效竞赛成绩。
3．参赛队可以放弃竞赛，递交书面申请并获准后可以不进行设备操作竞赛。
4．竞赛选手非客观原因造成竞赛设备严重损坏，或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立即终止竞赛，取消竞赛成绩。
5．参赛队和竞赛选手应按规定使用竞赛设备和竞赛设施，自觉维护赛场秩序，不指责、不谩骂裁判人员和工作人员，文明投诉、文明表示不同意见和建议，文明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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